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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指导:重点法条导读(全新版)》可以帮助考生省时高效，事半功倍，全面提
高应试能力，成为法条复习和应试备考的必备配套用书。
真正名师团队，联泱倾情巨献；
连续7年出版，蝉联畅销书榜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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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检察机关行使立案监督权的表现。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的案件而不立案，应当要求
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该不立案的理由公安机关应以书面形式答复。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
由不成立的，应当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
民检察院。某伤害案，由于犯罪嫌疑人系当地公安局局长的儿子，当地公安机关对被害人的报案作出
了不立案的处理决定。被害人不服，向检察院提出，要求检察院对此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如何
处理？A．应该改变管辖，直接由检察院对此案进行立案侦查B．检察委员会可以作出决定，要求该局
长回避C．可以直接书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D．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果认为理由
不能成立，可以书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第八十八条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
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受理。1．有权提起自诉案件的人员有：被害人；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情形下的其法定
代理人、近亲属；被害人受到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情形下的被害人的近亲属。2．被害人因为受到
强制、威吓而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告诉，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诉讼属于公诉，因此不能调
解，被告人不得反诉。第九十三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
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
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1．在现行法律中，刑事案件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而是有如实回答的义务。2．应当实行无罪推定，先讯问犯罪嫌
疑人是否有罪。如其承认，再让其供述；如其否认，则让其辩解。3．讯问一开始，切忌一问一答的
形式．应当首先让犯罪嫌疑人系统陈述，然后有针对性地提问。第九十六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
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
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
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
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
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相关
法条】《六机关规定》9．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
秘密的案件。10．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
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机关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
案件的有关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犯
罪嫌疑人仅有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
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Page 4



《2009年-重点法条导读-国家司》

编辑推荐

《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指导:重点法条导读(全新版)》可以帮助考生省时高效，事半功倍，全面提
高应试能力，成为法条复习和应试备考的必备配套用书。真正名师团队，联泱倾情巨献；连续7年出
版，蝉联畅销书榜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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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没重点法条导读版本：2008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9年5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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